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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 (GenAI)技術的突破性進展，人工智慧（AI）已成為驅動政府創新

服務與效能提升的核心引擎。為落實國家數位轉型與智慧科技發展之政策願景，各級機關積

極探索 AI導入場景，並推動相關訓練與制度規劃。政府部門同仁除需掌握應用 AI技術實作

外，更需有法規遵循、資料治理、倫理風險及公共價值等治理能力。

為建立一套具公信力之公務同仁職能體系，本指引參考聯合國、歐盟、英國及

SFIA(Skills Framework for the Information Age)等國際公部門職能框架，並深度結合我國

《AI產業人才認定指引》之分類邏輯，然而基於公部門的特殊任務屬性，本指引在與產業

接軌的基礎上，對齊國際公共治理趨勢，特別強化「行政監理」與「履約驗收」的公務專業

價值。

本指引建議之核心架構建立於四類公務 AI人才 (政策、應用、開發、研究 )之上，其分

類邏輯係參考國際職能標準與我國數位轉型需求，將公務人員依其在 AI 導入過程中所扮演

之「規劃者、使用者、實現者、前瞻者」角色進行區分，確保各類人才皆能於其專業領域落

實法規遵循與治理責任。

本指引將作為各機關推動 AI發展之參考性工具，其編製目的包含：

1. 建立公務同仁AI 能力參考標準：

參考國際職能框架建構符合政府治理情境之 AI 職能框架，強化素養、倫理、應用、資料

治理與風險管理等基礎。

2. 引導人才培訓與能力識別：

明確人才分類、能力需求與識別規劃，協助各機關系統性規劃培訓與能力發展機制。

3. 提升政府數位治理效能：

促進 AI 技術與公共政策融合，強化政府決策科學性、公共服務品質與治理創新能力，進

而建構具韌性且具透明的數位政府。

希冀藉由本指引，讓不同 AI職責的同仁 (以 AI人才分類劃分 )接受不同的訓練與認證，

以確保其具備執行該 AI職責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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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AI 公務人才認定指引整體架構

本指引旨在建構一套完整且具延展性之公務 AI人才發展體系，為協助各機關在推動數

位轉型過程中，能精準進行角色識別、能力盤點與培訓規劃，本指引透過「人才分類」、「能

力類型」與「認證模組」之三維度整合。為使閱讀者快速掌握本指引全貌，本章提供整體架

構總覽表與核心導覽，作為後續執行與採認之基準。

( 一 ) AI 公務人才認定指引整體架構總覽

AI 人才發展路徑歸納為下表 1，明確界定各類人才應具備之核心能力、認證方式與學

習路徑。

人才分類
(詳見第一章 )

能力類型
(詳見第二章與附件 )

認證分類
(詳見第三章 )

認證名稱
(詳見第三章 )

學習路徑
(詳見附件 )

AI政策人才

* (規劃者 )
一、AI政策規劃 * 專案 _規劃類 *

公務 AI應用規劃導

入能力認證 *

詳見【附件】AI公務人

才學習路徑

AI應用人才

(使用者 )

二、AI應用素養 素養類

1.公務 AI 共通核心

能力認證 * 

2. AI產業人才認定

指引素養類認證

三、AI工具應用

工具類

AI產業人才認定指

引工具類認證

AI開發人才

(實現者 )

四、AI程式語言應用
AI產業人才認定指

引工具類認證

五、AI模型訓練
專案 _技術類

AI產業人才認定指

引專案類認證六、AI服務開發

AI研究人才

(前瞻者 )
保留

註：標註「*」者係有別於《AI 產業人才認定指引》標準，為專屬於公部門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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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架構導覽與資源銜接

為引導機關與同仁善用本指引，上述架構設計邏輯與配套資源，可劃分為三大導覽構面：

：

本指引遵循「規劃、應用、開發」之價值共創循環，將公務同仁依據其 AI職責劃分

為四類角色。其中，特別新增「AI 政策人才」以承擔公務特有之行政監理與公共責任；

而應用、開發與研究人才則對標產業標準，建構完整的政府 AI 運作生態系 (各角色

之詳細職責與定義，詳見第一章 )。

：

為引導同仁精準進修，本指引將 AI 職能細分為 6 大能力類型，並對應至 4 大認證模

組。 因應公部門屬性，本指引特別將專案類認證拆分為二：「專案 _規劃類」聚焦

於公務行政監理與履約驗收；「專案 _技術類」與其他技術能力則直接採認民間具

公信力之專業標準，確保政府技術能量與產業無縫接軌

為確保本架構具備高度落地執行力，本指引同步建構「AI 公務人才學習路徑」與「公

部門數位學習資源」，提供機關循序漸進的選訓依據 (

)。

提供「有規劃、能應用、會開發」三類角色模組化課程，協

助同仁循序漸進學習。

整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e等公務園 +

學習平臺」提供之線上課程與部會相關實體訓練課程，提供對接上述學習路徑之豐

富培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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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 公務人才類別

AI 公務人才是指具備人工智慧相關知識與技能，於政府機關內從事 AI 政策規劃、技術

導入、行政應用或法制研究之公務同仁。依據公務體系導入 AI之任務屬性與治理責任，本

指引將 AI人才劃分為「AI 政策人才」、「AI 應用人才」、「AI 開發人才」與「AI 研究人

才」四大類別。各類人才依據「規劃、應用、開發」之價值共創循環進行分工 (詳見圖 1)。

共同建構完整的政府 AI運作生態。各類人才之核心職責其應具備之能力說明詳如下表 2。

價值
共創

AI
政策人才
(有規劃)

AI
開發人才
(能開發)

AI
研究人才

前瞻者
負責制度研究
與風險預判

規劃者
策略藍圖規劃、治理落實

與委辦驗收管理

使用者
負責工具操作
與業務優化

為公務新增

對標產業人才指引，
公務保留類別

實現者
負責系統建置
與技術實踐

AI
應用人才
(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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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類別 職責範圍 擔任角色

AI 政策人才 *

規劃 AI 推動策略與導入藍圖，領導跨部門協作

專案 *

建構資料治理、倫理法規、風險控管與採購驗收

機制 *

擬定履約規格、執行驗收與委辦專案監理 *。

平衡創新導入與公共責任，強化合規、永續與組

織治理力 *。

規劃者：

負責 AI 導入之策略規劃，並落實

行政監理與公共治理價值 *。

AI 應用人才

使用 AI工具加值提高生產力

分析業務需求，找出可導入 AI解決方案的場景

並評估效益與可行性，並觀察 AI應用導入的運

行狀況，進行必要的調整

落實實務應用於行政作業與公務服務 *

使用者：

負責將 AI 應用於公務行政與服

務，創造實際治理價值 *。

AI 開發人才

選擇合適的 AI演算法與模型，並進行訓練與優

化

開發 AI應用程式

建構 AI系統的基礎設施，如資料處理平台、模

型部署平台等

支援機關系統整合與技術開發實作 *

實現者：

負責 AI 系統技術轉化為可執行應

用系統，並支援技術實作審查 *。

AI 研究人才

研究新的 AI 演算法、模型與架構

探索 AI 技術的未來發展方向

發表學術論文，參與學術社群

申請專利，保護創新成果

側重於政府 AI 治理、法制、技術研究與風險等

制度研究 *

前瞻者：

負責提供 AI 治理與法治框架之基

礎研究與創新動力。

註：標誌「*」者，為因應公務應用場景所增修或延伸項目，其餘項目係對應《AI產業人才認定指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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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I 公務人才能力架構

為協助機關快速識別與培育 AI 人才，並作為人員自我檢視與規劃職能訓練之依據，本

指引依據公務場域推動 AI 之實務需求，建構涵蓋六大面向之核心能力架構。本架構將 AI能

力細分為六項類型，包括：「AI 政策規劃 ( AI應用規劃 )、「AI應用素養」、「AI工具應用」、

「AI程式語言應用」、「AI模型訓練」與「AI服務開發」，不僅對應實務操作技能，亦補

足政策導入與制度建構所需之治理層級職能。下列表 3彙整各項人才對應之能力類型與說

明，可作為機關規劃培訓與職能評估之重要參考。

人才類別 能力類型 能力說明 程式能力

AI 政策人才 *
一、AI政策規劃 *

      (AI應用規劃 )
1.應用規劃 *

能評估 AI導入可行性，進行場景分析與資源估算

與跨部門協作能力，並結合 AI倫理與法規原則，

制定 AI治理藍圖與推動策略 *。

具備需求導入之行政監理能力，負責擬定履約規

格、執行驗收標準設定與委辦專案監理，確保導入

契合治理目標、法規倫理與資料安全 *

No-code至
Low-code*

AI 應用人才

二、AI 應用素養 2. AI素養
瞭解 AI 基本知識、道德倫理、應用及限制

能理解正確解讀 AI 輸出、辨識應用風險，強化 AI 

責任施行與倫理判斷力 *

No-code

三、AI工具應用

3.文書應用

能使用 AI 工具進行文字內容產生、修改、翻譯及

整理

能應用於撰寫公文、政策摘要、報告資料等，強化

行政效能與資訊處理 *

4.圖文應用
能使用 AI 工具進行圖像內容產生、擷取與修改

能用於政策視覺化、宣導圖卡設計等，強化公共傳

達與溝通表達 *

5.影像應用
能使用 AI 工具進行影像內容產生、擷取與修改

能支援活動記錄編輯等強化政策資訊的視覺呈現與

傳播效率 *

6.音源應用

能使用 AI 工具進行音源內容產生、擷取、翻譯及

整理

能應用於語音轉文字 (如議事錄 )、語音客服等場

景，提高資料利用率

7.自動化應用

能使用 AI 代理或相關自動化工具，實現工作流程

自動化

能支援行政服務作業自動化 (如 RPA、Chatbot)，

提升作業即時性 *

Low-code



7

人才類別 能力類型 能力說明 程式能力

AI 開發人才

四、AI程式語言應
用

8.程式應用

能使用 AI 輔助程式開發

具備程式語言基礎，能導入 API與串接模組，支援

機關系統整合

Low-code

五、AI模型訓練 9.AI模型訓練

能使用模型訓練和學習 (如 ML、RL)等工具、技

術及方法，訓練 AI 模型

能針對公務場景微調模型，確保效能符合任務需求

*

Pro-code

六、AI服務開發

10.NLP/

     LLM 工程

能使用 NLP、LLM 工具，進行 AI 優化或提出新服

務

能應用於民意分析、智慧客服、法規摘要等語言處

理場景 *

11.CV 工程

能使用現有 CV 工具，進行 AI 優化或提出影像相

關之新型服務

應用於影像監測、異常識別、OCR等場景，專注

於技術開發實踐、系統部署與性能監控，支援政策

單位執行技術審查 *。

註：

‧ 標註「*」者，其能力項目名稱與基礎說明文字為公務同仁專屬項目，其餘則取自產業指引項目。

‧ 第 1 項「應用規劃」以 No-code 為基本能力要求，若涉及流程模擬或驗收規劃平台應用，亦可延伸至 Low-code 能力。

‧ 本表之 11 項子項目直接對應圖 2 能力類型與相關 AI 工具資源參考 ( 不限列舉 )，提供學習與教學參考。

‧ 相關能力類型的能力關鍵內涵 (K&S)，請詳見 【附件】AI 公務人才能力類型說明。此附件內容主要係提供培訓機構及講師作

    為規劃課程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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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所列之「AI 政策人才」與「AI 應用人才」，側重於善用上述 AI 工具與治理思維，

以優化行政作業、加速流程並提升決策品質；「AI 開發人才」與「AI 研究人才」則著重於

結合技術工具進行模型訓練、系統整合、前瞻法制研究與技術審查能力。各項能力類型之細

部定義與關鍵內涵 (K&S)，詳如 。

AI

AI

NLP/LLM

CV

AIAI

AI

AI

AI

AI

AI



9

為協助公務同仁具備上述核心職能，政府已規劃分層、分眾之系統性培訓資源。各機關

與人員可依據業務屬性與職涯發展需求，參考【附件】 ，並搭配【附

件】 進行進修規劃，循序漸進掌握數位轉型所需之關鍵能力。

本架構將隨公務應用情境與技術演進滾動修正，以強化人才標準與施政需求之對接，促

進 AI 治理價值與行政效能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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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I 公務人才能力認證分類

為有效建立 AI 公務職能之能力標準與採認依據，並協助各機關與學習者辨識並選擇合

適的訓練課程與能力認證，依據實務需求與應用層級與能力深度，將 AI能力認證劃分為四

大模組：素養類、工具類、專案 _規劃類及專案 _技術類。下表 4依此概要呈現各類別對

應的能力類型、認證重點與能力說明：

分類 對應能力類型 認證重點 認證能力說明

專案 - 規劃類 *
( 公務特有 )

一、AI政策規劃 *
評估是否具備 AI服務導入
規劃與履約監理的能力 *

能評估 AI 導入可行性，執行場景分析
與資源估算 *

能整合資料治理、法規、倫理與風險等
要求，制定具公共價值的應用策略 *

能擬定履約規格、執行驗收標準設定與
委辦專案監理 *

素養類 二、AI應用素養
著重於 AI 基本認知與倫理
觀念，不特別要求程式撰
寫與實作能力

理解 AI 的原理、應用情境與限制、道
德與倫理原則
理解技術對社會與施政影響落實負責任
AI使用 *

具備風險辨識與責任施行能力，為政策
推動與跨域應用建立共通語言與治理基
礎 *

工具類
三、AI工具應用
四、AI程式語言應用

強調 AI 工具或平台的實作
能力，能操作 AI 工具完成
特定任務

熟悉 AI 工具操作方式與功能
能操作特定 AI 工具或平台完成特定任
務
常見於職場轉型技能增能
強調資料合規、安全處理與任務導向，
應用於公務作業現場 *

專案 _技術類
五、AI模型訓練
六、AI服務開發

評估是否具備完整的 AI專
案實作能力，能完成特定
AI職務的實務需求

能完成完整的 AI 專案
具備勝任特定 AI 職務所需實務能力
常以專案成果展示、驗證呈現
支援委辦專案之技術審查與品質控管 *。

註：標註「*」者係公務同仁專屬項目，其餘則取自「AI產業人才認定指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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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素養類

素養類認證旨在「 」。主要培養非技術背景人員對 AI 的理

解與應用概念，內容聚焦 AI 發展趨勢、應用情境、倫理風險與社會影響，不要求程式撰寫

或實作能力。此類認證適用於所有職務角色，是建立機關內部 AI共通語言之基礎。

( 二 ) 工具類

工具類認證旨在「 」。聚焦實務操作，要求學習者能依據

業務需求，熟練使用特定 AI 平台、工具或模型執行文書生成、圖像編輯、流程自動化、

API 串接等任務，對應行政作業與資料處理場景。此類認證適合一般行政同仁進行職能轉型

與行政效能升級。

( 三 ) 專案 - 規劃類

專案 -規劃類旨在「 」。評估人才是否能整

合資料治理與法遵要求，提出可行之推動方案與需求導入之行政監理能力。核心能力包含導

入流程規劃、效益指標評估與委辦監理等。此類認證適合負責 AI 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之業

務主管或承辦人員。

( 四 ) 專案 - 技術類

專案類 -技術認證旨在「 力」。針對實務應

用情境，評估人才是否能整合 AI知識與技能完成一項完整職務任務，涵蓋需求分析、資料

收集、模型建置、系統部署與治理設計等流程。在公部門特別強調技術落地時的資安要求、

可解釋性與委外開發品質管控，並支援委辦專案之技術審查與品質控管。此類認證適合資訊

技術與系統開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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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尋找相關認證之機關與人員，可參考本指引的【附件】AI人才能力認證參考表，

以及下圖 3 之國內外相關認證總覽。

AWS Certified

Machine Learning

(Specialty)

AI-102: Azure AI

Engineer Associate

AWS Certified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Associate)

Google Cloud 

Professional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TensorFlow

Developer Certificate

IBM AI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NVIDIA Certified

Associate: Multimodal

Generative AI

NVIDIA Certified

Associate: Generative

AI & LLMs

iPAS AI

AI

( / )

AI

AI-900: Azure AI

Fundamentals

AWS Certified

AI Practitioner

iPAS AI TQC+

TQC AI

( / / )

TQC

( / / )

EEC

AI

AI

AI

AI

AI

AI

LLM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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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認證採認策略與推動展望

為落實公務 AI能力之建構與人才識別，本指引之能力採認機制及後續推動策略如下：

對開發與技術層次較高之「專案 _技術類」與「工具類 (程式語言應用 )」能力，本

指引直接採認產業界具公信力之專業認證，確保技術量能與民間無縫接軌；針對公

務特有之「素養類」與「專案 _規劃類」，則由政府主導設計專屬認證，並預計於

115 年度優先推動「公務 AI共通核心能力」認證，以達成人才基礎能力標準之一

致化。

通過認證之同仁可透過政府人事系統專長表 (表 51)進行能力註記。

面對快速迭代的 AI 技術，本指引初期以「Beta 試行版」發布，秉持敏捷試錯的精神，

透過實務運作檢驗、滾動式檢討指引內容並持續蒐集意見，確保指引具備極高之可

執行性，並與產業標準保持滾動對接。

本認證分類與採認標準將視施政需求與技術演進持續滾動修正。各項能力對應之詳

細認證清單與學習資源，請參閱【附件】AI 人才能力認證參考表；針對各職系之系

統性進修規劃，請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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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

規劃單位：

執行單位：

出版年月：115年5月

版本：Beta試行版

行政院AI公務人才發展辦公室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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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 AI  https://www-

api.moda.gov.tw/File/Get/moda/zh-tw/NSVKexgU9a37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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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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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月：1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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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AI公務人才發展辦公室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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